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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中「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及「典範科大計畫」三大高教計畫的延續，

因為上述計畫都年底結束，教部因此提出「新世代高教藍圖計畫」接續。這是既有計畫延續，

如沒有，大學運作將出問題。所謂少 5 年千億計畫，大學運作將出問題，請問問題在哪？ 

（即將卸任的教育部長不應去匡列如此龐大的教育預算！這是不負責任的思維與作法，也不

符合政黨政治的運作。） 

2.試問，過去 5 年 5 百億計畫達成何種成效？ 

（5 年 5 百億計畫自 2006 年實施至今，十年共花掉千億元經費，企圖打造台灣的世界級「頂

尖大學」。最初幾年，5 百億的大手筆確實發揮了一些拉抬名次作用；但最近五年，各大學的排

名卻不升反降） 

3.教育部業務報告針對高教轉型、技職產業創新提出許多計畫與成效，強調教育部多在乎台

灣的技職發展，但放在實務面卻根本還是受限法規，從日前的高餐大邀請藍帶學院來台事件，

教育部應積極修法放寬設立分校的條件，勞動部也可以修法放寬外國人在補習班的教學科目，

都能解套，政府機關卻等媒體批露後才有作為？顯示政府單位橫向聯繫嚴重不足？機關與機關

之間仍然充滿各式各樣的本位主義！ 

4.這麼多年來各界皆針對技職教育，就已經呼籲過教育部必須正視，必須有跨部會的規劃，

結果隨便一件個案，又把教育部忽視技職的現象顯露無遺，試問多年來教育部如何翻轉技職在

台灣社會既定的形象？具體計畫？成效？（高餐大這個案例，可以看出大學端努力想要突破，

但我們缺乏彈性的法規，卻是綁手綁腳） 

5.請問國立大學校長的職位重要性如何？一般任期一任是幾年？高餐大校長遴選案，外界傳

聞爭議眾多，包括遴選委員的組成、委員的代表性以及門檻等問題。請問：有必要在 520 之前

就完成遴選嗎？是否等新任部長上台之後再來進行？ 

6.過去教育部主導下的大學競爭趨勢，單科大學（如藝術大學、體育大學、餐飲大學）就算

再有特色，在教育部高層眼中，皆不是爭取國際大學排行榜的「料」，請問過去教育部對於這

些特色大學做了哪些努力？ 

7.立院每個會期一開始都有業務報告，但讓本席感到遺憾的是，每次的業務報告，總是討論

高教如何退場轉型？討論如何提升技職教育？不變的是高教退場一樣沒有進度，技職教育提升

還是紙上談兵，舊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新問題卻一個個冒出來，至今為止沒有一項是有解決的

，試問，部長任期已剩不到三個月，教育部面對這些新舊問題具體的解決期程、方法、政策、

方向何在？ 

主席：本次會議議程做如下決議： 

一、對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於兩週內送交個別委員及

本委員會，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者，從其指定。 

二、本案報告及詢答結束。 

現在處理臨時提案 11 案，我們逐案處理，進行第 1 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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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引發各界反彈，近來有多所大學因合併問題而讓師生處於不

安狀況，教育重大決策攸關國家未來發展，相關施行計畫尚不完備，爰要求教育部應暫緩目前

正在推動大學合併計畫，重新檢討《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將合併與未來教育部補助計畫

區分，考慮各校特色與技職教育發展，召開公聽會，廣納師生與各界意見，並設置合併專責委

員會，勿讓大學整併草率進行。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張廖萬堅 鍾佳濱  吳思瑤  蘇巧慧  何欣純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請教育部吳部長說明。 

吳部長思華：主席、各位委員。請求同意第三行「爰要求教育部應暫緩目前……」，其中「暫緩」

兩字改為「針對」，因為有的案子是由下而上…… 

主席：有的案子可行性很高，包括台大與國北教，所以「暫緩」改為「針對」？ 

吳部長思華：對。 

主席：不行，修改之後意義不一樣，這部分一定要「暫緩」。 

請鄭委員麗君發言。 

鄭委員麗君：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召委提案的意思是要暫緩，如果教育部把「暫緩」

2 個字拿掉，就變成這個提案還要鼓勵你要重新檢討，讓你們能繼續推動，兩者的意思差很多。 

主席：這與本席提案的原意不一樣。 

李司長彥儀：有些學校是由下而上，並已經在走了…… 

鄭委員麗君：由下而上的，最後是否也要教育部核定？第七條第一項是由下而上，也是要教育部核

定，第二項是教育部能夠鼓勵嗎？我們提案是針對教育部，至於學校橫向要去談，提案也沒有

規定不能談，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能暫緩核定，他們仍可繼續談，但是在 520 前，我是主張教育

部針對第七條第一項也不要核定了，讓學校去進行，因為它現在已經屬於看守期政府，除非有

迫在眉睫，馬上需要核定的部分，再拿出來講。 

其次，由上而下的話，就更不應該了，既然是看守期政府，還由上而下去發動合併，針對南

藝大，早上部長的回答都不太一樣，回答我時說，南藝大與成大合併是走第二項，由上而下，

但回答其他委員時卻說會尊重，因此就是一直造成混淆，所以本席建議整個程序暫緩。 

主席：那就暫緩，暫緩也沒有禁止你們去實施，只是要合併的那些計畫暫緩。 

鄭委員麗君：第一項應該不要再核定，第二項由上而下，不要再發動，既然是看守期政府，為什麼

還要發動由上而下的合併？ 

主席：好吧？這應該不會有窒礙難行的地方，就決定「暫緩」，好讓你們去檢討國立大學合併推動

辦法。可以嗎？ 

吳部長思華：我們尊重委員。 

主席：好，第 1 案通過。 

進行第 2 案。 

2、 


